
中国跳绳段位制晋段官管理办法（试行）

为规范跳绳项目标准化建设，加强跳绳晋段官队伍管理，根据《中

国跳绳段位制（试行）》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国跳绳段位制晋段官是评定跳绳段位制等级的考官，

所有跳绳段位制考评活动均须配备相应等级的晋段官。

第二条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委托全国跳绳运动推广

中心负责晋段官的资格注册、培训考核、认证年审、处罚监督等管理

工作。

第三条 晋段官资格培训由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及其委托授权

机构组织实施。

第四条 晋段官资格证书由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批准授予。

第二章 晋段官等级和申请条件

第五条 晋段官等级由低到高分为初级、中级、高级。

第六条 各级晋段官可考评考生等级如下：

初级晋段官：可考评段前级和一到三段；

中级晋段官：可考评段前级和一到六段；

高级晋段官：可考评段前级和一到九段。

第七条 申请条件

（一）申请初级晋段官须获得全国跳绳三级裁判员资格，并参加

相关培训，经考核通过后，可授予初级晋段官资格；

（二）申请中级晋段官须获得全国跳绳二裁判员，并参加相关培

训，经考核通过后，可授予中级晋段官资格；

（三）申请高级晋段官须获得全国跳绳一级及以上裁判员，并参

加相关培训，经考核通过后，可授予高级晋段官资格；



第八条 申请流程

（一）申请材料

1.晋段官培训报名表；

2.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照片；

3.已授予的裁判员等级证书；

4.已授予的晋段官等级证书（如有）；

5.晋段官等级申请的其他证明材料。

（二）参加由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及其授权机构组织的晋段官

培训班，学习跳绳段位制考评标准、考评流程等相关培训内容。

（三）参加晋段官等级考核且成绩合格者，经审核授予相应等级

的晋段官证书。

第九条 晋段官需按《中国跳绳段位制(试行)》要求，参与各级

考评中心的相应工作。

第三章 晋段官工作职责

第十条 晋段官工作职责

（一）掌握《中国跳绳段位制（试行）》及相关段位制文件，熟

知相应段位考评的内容、要求及评定标准。

（二）落实考场设施和考评资料。

（三）考评过程中，独立完成各自负责的任务，相互不得暗示和

沟通。

（四）严格按照评分标准及要求逐项评分，认真、细致、公平、

公正、公开执裁。

（五）考生有违纪行为，晋段官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劝告、警告、

终止考核、宣布成绩无效等处理，同时将处理结果进行记录，并提交

考评中心。

（六）协助考评中心做好考务工作。

（七）不断努力学习中国跳绳段位制考评知识，提高评定能力。



第四章 晋段官的权利与义务

第十一条 晋段官享有以下权利：

（一）可参与相应级别段位的考评工作；

（二）对跳绳段位制考评工作进行监督；

（三）对跳绳段位制考评规则和考评方法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对不公正处罚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

第十二条 晋段官承担以下义务：

（一）热爱跳绳事业，积极推广跳绳运动。

（二）认同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各项规章制度；

（三）自觉遵守跳绳晋段官相关规定，接受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

心的管理；

（四）积极接受考评任务，公平、公正地认真做好相关工作；

（五）维护中国跳绳段位制和晋段官的声誉。

第五章 晋段官管理

第十三条 年审制度

（一）晋段官取得资格后，每年年审一次，由本人填写年审表，

交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审核。也可采用培训、考核等审核方式。

（二）年审不合格者，则取消其晋段官资格。如要恢复，须重新

申报，并参加培训与考核。

第十四条 晋段官在考评工作中必须统一着晋段官服装，佩戴晋

段官徽章，并将徽章佩戴于左胸。禁止奇装异服，全面维护跳绳晋段

官的形象。

第十五条 在中国跳绳段位制开展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者，全国

跳绳运动推广中心将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六条 凡徇私舞弊、违规操作者，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将

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停止行使晋段官职责直至撤消晋段官资格的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章 其 他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全国跳绳运动推广中心制定并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